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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3-105 

转债代码：113652         转债简称：伟 22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

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6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项光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审

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项光明先生、陈革先生、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项

鹏宇先生、项奕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

件）。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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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审

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光明先生、章剑生先生、李莫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为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

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的管理水平，健全 ESG 管

理体系，提升 ESG 管理能力，同意将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为董事会战略

与 ESG 委员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3-107）。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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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3 年修订）》。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加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建设，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效率与专业性，为董事

会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特对公司现行版《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和《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为昆山伟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相关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108）。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23 年 11 月生活垃圾开始入库，截止 9 月底

蛟河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进度约 74.83%。因外部倒送电未到位，且四季度北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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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进入严寒季节，对项目设备调试并网造成不利影响。鉴于目前项目实际情况，

在项目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待天

气转暖后保证项目足够的调试时间，同意对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由 2023 年 11 月延期至 2024 年 11 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109）。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临 2023-110）。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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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项光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

级经营师，1985 年 6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轻工机械厂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 年 1 月至今任伟明集

团董事长，2005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项光明先生曾担任建设部环

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咨询委员。项光

明先生被聘为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专

家委员会特聘专家。项光明先生曾荣获浙江省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2009 年度

中国环保产业优秀企业家、2014 年温州市第四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2015 年获“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优秀企业家”、2015、2016 年度温州市

优秀企业家、2016 年获世界温商百名风云人物——影响温州经济 30 人、2017

年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十大创业领袖人物、2018 年获温州市十佳人才、2019 年度

杰出浙商。项光明先生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参与制订《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等行业标准。 

陈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1989 年至 1999 年在中国船舰研究院七一五研究所宜昌分部从事技术设

计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项目负责人。1999 年至 2003

年参与创立宜昌市创世纪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产品开发研究室主

任。2003 年至 2006 年任伟明集团（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技术总监，2006

年加入公司，分管技术、市场拓展和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

副总裁。陈革先生曾获得环保部颁发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温州市人

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朱善银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出生，助理工程师，

1985 年 6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轻工机械厂副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年 11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14 年 7 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朱善银先生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环保部颁发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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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朱善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出生，高中学历，1988

年至 1993 年任瓯海县沙城轻工机械二厂生产部主任，1993 年至 2001 年任伟明

机械生产部部长与采购部主任，2001 年至 2005 年任伟明机械副总经理、伟明集

团（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采购部主任，2006 年至 2013 年任公司物资管理部

主任，2007 年至 2018 年任伟明设备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项鹏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出生，环境工程硕士，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公司投资助理，2016 年 8 月起历任水务事业部总

经理、上海嘉伟常务总经理、温州嘉伟执行董事、总裁助理等职务，2019 年 10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20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项奕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 年出生，工程与项目管

理硕士，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公司董事长秘书，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公司资产管理部助理，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大型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专户投资部经理助理，2019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2020 年 12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李光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有机化工专业博

士，现任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上海市科普基金会理事长，2022

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李光明先生长期致力于城市生活垃圾、电子废物、

厨余垃圾、废旧轮胎和塑料等有机废物管理与资源化以及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

用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发，承担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曾被聘英国东

英吉利亚大学荣誉教授，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和出版“资源化视角的污染控制理

论与实践”、“城市餐厨垃圾收运管理与资源化技术”等学术著作，曾获得上海世

博会先进个人、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废旧家电典型部件资源化处理技术）、

上海市科技发明二等奖（废电子电器产品中典型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及资源化技

术）。 

章剑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出生，浙江大学法学博

士，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郑州大学中国土地法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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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浙江省人民政府专家法律顾问、

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共浙江省政法委特邀督查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浙江

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

省人大地方立法咨询专家、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警察学

院客座教授、浙江省警察协会特邀理事等职务。章剑生先生曾先后赴美国、日本、

英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等国家或地区参加学术会议或者从事学术交

流活动，撰写《行政程序法学原理》《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行政听证制度研

究》等多个代表性学术专著和论文，主参编《行政强制法研究》《行政程序法学

原理》等多个法学教材并荣获国家和省级奖项。 

李莫愁女士，1982 年生，中共党员。现任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会计

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党支部书记，曾任东华大学会计系副主任。拥有复旦大

学会计学博士学位，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担任东华大学《财务分析》（上海

市重点课程）、《审计理论与实务》授课教授，曾任法国蒙彼利埃大学 EMBA

《管理会计》《国际金融报告与分析》、法国尼斯大学金融硕士《财务分析与估

值》等课程的授课教授。李莫愁女士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在国内

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价值投资者的财报分析》《风险导向审计

准则实施效果研究》等著作，获上海市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奖等奖项，

及东华大学“第十七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荣誉。 


